
近日， 在餐饮外卖、 二手交易平台当一回“赛博判官”， 成为不少年轻人在

闲暇之余爱做的事情。

“赛博” 是网络虚拟世界的代称， 所谓的“赛博判官” 就是在网上当评审员。

这一工作的主要任务， 是对商家与顾客的争议纠纷进行评价并作出裁决。 虽然接

触到的大多是“不加香菜但给了葱花” “宫保鸡丁到底是酸甜还是脆辣” 这种琐

碎小事， 但“赛博判官” 却忙得不亦乐乎。

慎重行使 “权力”

在陈武看来， “赛博判官” 的

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平台

在评价机制上的不足， 但其效果还

有待观察和实践检验。

江西一所高校的陈昕瑞 （化

名） 对“赛博判官” 的运行持保留

态度。 “拿某平台的评审团模式举

例。 当商家收到来自顾客的差评，

他们可以申请上‘网络法庭’， 邀

请评审员来决策这条评价是不是有

失偏颇。” 在他看来， 这样的设置

是更有利于商家的， “面对用户的

差评， 商家可以提出申诉并展示申

辩的理由， 用户却没有二次辩解的

机会。”

在陈昕瑞看来， “赛博判官” 的

迅速走红更像是某些平台或商户的一

场营销。 他表示， “赛博判官” 模式

的运行应当细水长流。 “如果最后大

浪退去， 平台得了流量， 商家钻了空

子， 网友找了乐子， 那消费者又得到

了什么呢？” 陈昕瑞说。

陈武也对年轻人提出建议， 他希

望“判官们” 珍惜自己手中的“权

力”， 有权不可任性， 要体现公平原

则， 慎重行使判官权力。 同时， 多进

行事实判断， 少进行价值判断， 尽量

少受情绪和情感的影响。

维护一方利益的“正义之举”

王珂介绍， 平台会在自己投票后即时

作出反馈， 告诉用户自己的选择是否与大

多数“判官” 一致， 这也是她加入评审团

的原因之一。 “遇到一些比较难判定的事

例， 我往往还会向身边人寻求意见。” 她

提到， 虽然是奔着开心去的， 但她仍然很

在意自己的投票是否公正客观， “换位思

考， 如果是我受了委屈， 我也会希望能有

人站出来主持公道， 得到一个公正的结

果”。

“年轻人经常被别人评价， 但是自己

评价别人往往没人听， 这种说话和评价可

以算数的感觉是年轻人非常需要的。” 陈

武表示， 这是参与感、 存在感和价值感的

体现。

王珂很享受这种“为他人评理” 的过

程。 “哪怕每天刷到的都是‘不加香菜但

给了葱花’ ‘宫保鸡丁到底是酸甜还是香

辣’ 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只要维护了

‘正义’ 一方的利益， 也会让我有一种满

足感。” 对此， 不少人戏称“体验了一把

当代包青天”。

王丹丹 （化名） 是闲鱼的资深用户。

她第一次知道这个功能， 是被人告上“法

庭”。 她在出售蛋糕卡时， 突然被买家申

请退货退款。 由于已经告知对方卡的账号

密码， 她拒绝了买家的要求。 买家向“小

法庭” 提起申诉， 不过由于证据充分且事

由清晰， 王丹丹轻松取胜。

此后， 王丹丹多次参与“小法庭” 评

审。 由于自己受到过公正的判决， 她在每

一次评审中都三思而行。 在她看来， 作出

正确而谨慎的选择非常重要， “二手交易

每一单都跟钱有关， 我的一个选择可能就

决定了这笔钱的归属”。

在王珂看来， 虽然在大众共识中， 消

费者往往处于弱势， 但自己在参与评审的

过程中， 却发现了一些来自买家的恶意差

评： “无论是帮助消费者维权， 还是避免

一个良心商家被冤， 都有助于平台的良性

运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苗

鸣宇介绍， 根据我国 《电子商务法》 第三

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内销售的商品或

者提供的服务的评价。 “这意味着如果

‘差评’ 一旦发出就直接展示或公布， 平

台对于差评不再有控制权， 只能由消费者

自行删除或由法院判决删除。 因而， 一些

平台现在为差评设置了‘展示’ 的前置判

断程序， 并请网友来作评判， 平台既未违

法删评， 又达到了不让不适当的差评出现

在公众视野里的目的。”

在苗鸣宇看来， 网友参与评判交易或

者差评， 可以提高交易的透明度， 有利于

从中立角度对于相关争议作出评判， 维护

平台内部评价系统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网

友参与评判还可以增强用户对平台的了

解， 增加参与度和归属感， 提高用户对平

台的忠诚度和黏性。

“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模式， 还是在社

交平台上偶然刷到的。” 王珂回忆起自己

当“赛博判官” 的初体验， “当时只觉得

有趣， 就想着试一试， 没想到‘一发不可

收拾’。”

利用上班路上等地铁的几分钟时间，

点开某些平台的“评审团” 或“小法庭”

功能， 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为卖方或买家

“评评理”， 已成了王珂每天的习惯。 “闲

来无事的时候， 看看他们的‘掰扯’ 过

程， 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在她看来， 做

“赛博判官” 是自己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

“赛博判官” 已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社

交方式。 平台上， 在商家和顾客辩论之

余， 评审员们也可以进行点评。 评论区

内， “红蓝方” 各自为营， 展开唇枪舌

剑； 在场外， 不少“赛博判官” 也会将

“案子” 转发到自己的现实社交圈内， 与

好友一起讨论分享。

不仅如此， “赛博判官” 也风靡各大

社交平台。 在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

究所副教授陈武看来， 这是一种集体参

与， 比个人单独参与有了更多的社会属性

和社会意义。

“既能有趣， 又能拉架评理。” 参与

评审成了刘正（化名） 日常生活的“调味

剂”。 完成每天有限的评审任务后， 他还

会意犹未尽， 设定好第二天的闹钟提醒自

己完成任务。 他把这件事当成游戏， 抱着

操闲心、 凑热闹的心态， 被各种“评论

梗” 和“互联网嘴替” 逗得捧腹大笑。

不过偶尔， 刘正也会遇到拿不准的时

候， 思前想后作出一个“判决” 要花上好

几分钟。

“有时会遇到说出心声的评论， 似曾

相识； 有时也觉得顾客无理取闹， 心疼商

家。” 在他看来， “赛博判官” 终归是年

轻人现代生活方式下诞生的产物。

年轻人的“快乐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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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断案”，“赛博判官”很忙

评审机制仍需完善

有数据显示， 餐饮外卖行业的

“判官” 们每月处理的争议申诉超

过 9 万件， 每月有约 5 万家外卖商

家申诉成功。 由此可见， 以“赛博

判官” 为代表的大众评审机制， 确

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平台评

审机制的缺陷， 尤其是纠正了由消

费者对商户进行单方面评价的“差

评” 制， 给了不少商家一个为自己

辩护的机会。

但记者体验调查发现， 一些平

台的大众评审机制并不完善。 在某

平台上， 注册成为“大众评审员”，

需要满足实名认证、 已注册 3 个月

等条件， 所谓的考试只是 5 道常识

题， 并没有更高的行业参与度、 法

律法规知识等要求。 有些争议涉及

到专业性比较强的产品， 由于不少

大众评审员本身就是外行， 只能凭

感觉作出判断， 就会影响到判决的

公允。

与此同时， 从评审流程来看，

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有时交易双

方举证的环节还没有结束， 已经有

大众评审开始投票了， 这就意味着

很多评审连证据都没看完就作出了

判决， 难免失之偏颇； 还有卖家在

评审流程中恶意刷屏， 让消费者的

举证说明无法被大众评审员看到，

也很容易影响评审结果。

而根据各平台的规则， 大众评

审的结果一般都是“终审”， 不可

更改。 由于大众评审本身缺乏监

督， 如果评审结果本身就存在问

题， 也可能导致“冤情”。

媒体评论员沈彬认为， “赛博判

官” 的推出， 最初或许是因为平台想

要减轻自己的信息审核和纠纷处理压

力。 毕竟随着交易量的增加， 纠纷也

在日益增加， 这就导致平台面临人手

不足的问题。 同时， 平台客服的处理

经常被质疑存在偏袒， 或时间长、 效

率低下， 而引入“赛博判官” 可以让

消费者直接参与进来， 通过换位思

考、 通过广泛参与， 助推纠纷的公平

效解决。 从结果上来看， 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赛博判官” 的行列， 确实减

轻了平台的管理压力， 也为平台增加

了流量， 实现了多方共赢。

沈彬同时表示， 要想让这种创新

的管理方法进一步发挥作用， 平台就

必须要在评审员资格、 评审标准、 评

审流程、 评审监督等方面进行优化和

完善。 比如， 可以根据从属行业、 专

业资质等对评审员进行分组， 有针对

性地分配评审任务； 比如， 加强各种

证据的提供和保存能力， 方便消费者

和商家进行回应， 便于评审员更好地

作出判断。 此外， 评审过程中如果发

现评审员有不理性的言行， 要建立相

应的约束机制； 评审结果中如果认定

消费者或商家存在恶意差评、 恶意投

诉行为， 也要作出相应的处理。 此

外， 尽管不少人已从“赛博判官” 机

制中尝到了甜头， 但也不要忘记其他

的监督举措， 必要时要寻求工商部

门、 专业评审机构、 消费者维权机构

的帮助和保护， 从而更好地解决问

题。

（整理自中国青年报、 看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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